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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动态】

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民就全省污染源普查工作

作出重要批示

2018年3月11日,省环保厅党组书记、厅长高建民就全省

污染源普查工作作出重要批示:普查工作极为重要,对于我省尤

显重要;普查办要不等不靠,超前谋划,积极工作,要体现河北

实际工作,向前做,尽可能满足当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需

要;早出数据,早出成果,注重成果运用,否则,贻误战机,社

会效益、工作效益将大打折扣。

为落实厅领导批示要求,普查办进一步梳理工作思路,不等

不靠,超前谋划了近期几项重点工作:一是研究制定河北省第二

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考核办法,明确各级、各部门污染源普查年度

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,确保全省普查工作顺利推进;二是制定

2018年全省污染源普查工作计划,按照全省普查工作目标完成

的时间节点,安排部署全省2018年度污染源普查工作;三是按

厅领导批示要求,我省污染源普查工作要向前做,我办组织相关

单位研发全省污染源管理信息系统,现全省污染源清查建库系统

(含生活源锅炉清查系统子系统)已上线运行,大大提高了全省

污染源普查清查的工作效率,保证了普查数据质量和精准度,为

打赢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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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普查办就普查清查相关工作与省工商局对接

为更好的推动普查清查工作,确定国家清查名录的筛选方

式,为下一步清查工作打好基础,2018年3月13日,省普查办

和省工商局就相关工作召开了对接会,会上普查办副主任李若玲

就国家对清查工作的相关要求和外省关于清查工作的做法进行了

介绍。对省工商局提供的名录与国家下发名录差距较大的情况进

行讨论分析,提出了解决办法,并就下一步全省普查清查工作进

行了部署安排。

会商商定省工商局根据普查时间节点要求,按照普查行业类

别和经营范围,对省工商局信息库中单位注册登记信息进行重新

筛选,形成省级清查基本名录,报省普查办,进一步确定省级清

查基本名录。

省普查办赴山西省调研

为进一步理顺工作思路,拓宽工作视野,学习外省普查工作

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,保障我省普查工作的进度和质量,2018

年3月14日,普查办副主任李若玲带队赴山西省普查办学习调

研。了解了山西省普查工作的思路、进展和管理情况,并就普查

工作中有关问题进行交流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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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前谋划,构建污染源管理数据平台

为实现普查成果的应用,按照省领导、厅领导对污染源普查

工作要结合大数据平台建设的要求,普查办超前谋划污染源管理

数据平台的建设,组织信息中心、监测中心等单位,演示了我厅

现有的污染源管理系统和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平台,形成了构建以

普查污染源为基础,与相关管理平台有机结合的污染源管理数据

平台的初步设想。

通过污染源普查工作全面掌握我省污染源数量、行业结构、

区域分布、主要生产设备及生产情况、污染物产排量等内容,从

而构建出我省污染源分布的基础信息系统。然后与各类环境管理

平台对接实现将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与改善环境质量有机结合,

实现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的精准化、精细化;整合后的污染源基

础信息系统又可以为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提供全面的基础信息,

更好的提升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的效能;在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

实施过程中,可以检查污染源基础信息系统的准确情况,补充和

修正污染源基础信息系统的数据和内容,实现污染的动态管理。

污染源管理数据平台在污染源普查清查建库阶段,实现清查

工作的智能化,使清查工作更科学、精准;在普查数据采集阶段

的对全省普查数据进行实时的数据汇总统计分析,按行业、按区

域、按污染物整体进行分析;生成区域的现状评价。从而通过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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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员对数据的检查,实现对数据质量评价分析,发现问题及时纠

正;从而促进普查工作科学、顺利实施。

目前该系统平台中和生活源锅炉清查子系统已上线运行,污

染源清查建库子系统马上上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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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: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、河北省第二次

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成员、厅领导。
送:厅机关各处室及所属单位、各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

组、各市环境保护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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